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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調府教師 曹芸芳

電話：04-7273173#313

傳真：7202399

電子信箱：jhcspe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彰化縣鹿港鎮洛津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7月26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特字第111028430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11年度進階課程計畫0725（共1件電子檔） (376470000A_1110284307_ATTACH1.

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府辦理「彰化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身心

障礙類專業知能精進及培訓進階課程研習計畫」1份，請

貴校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專業知

能精進及培訓計畫辦理。

二、目的：增進本縣特殊教育教師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

身心障礙類相關專業知能；強化教師課程規劃與實施能

力，以提升身心障礙學生學習成效，增進教師專業成長並

精進教學品質，俾利推動及銜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

程。

三、時間：

(一)課程調整應用實作(英文領域)研習：111年8月2日13：30

至16：30。

(二)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研習：111年8月4日13：30至16：

30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110002749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7/2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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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課程調整應用實作(數學領域)研習：111年8月10日9：00

至12：00。

(四)課程調整應用實作(國語文領域)研習：111年8月11日9：

00至12：00。

(五)素養導向之教學與評量研習：111年8月15日9：00至12：

00。

(六)議題融入研習(上午場)：111年8月25日9：00至12：

00。

(七)議題融入研習(下午場)：111年8月25日13：30至16：

30。

四、參加對象：本縣所屬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教師(每場人數限

65人)，以未領取進階證書之特教老師優先錄取。

五、研習地點：彰化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6樓會議室。

六、參加研習人員請准予公（差）假登記。

七、報名方式：請參加教師於研習前逕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

報名（http://special.moe.gov.tw/），不接受現場報

名。

八、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-19)」疫情影響，研習當

天與會人員均須配合量測體溫、全程配戴口罩及保持社交

距離，並遵循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，若有發燒、咳嗽等

症狀請勿進場，以維護自身及他人健康。

九、檢附計畫供參。

十、本案聯絡人：特教中心輔導組陳淑娟老師，7273173分機

311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縣立高中15

1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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